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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送达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232025014），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6）。

公司及相关人员于2025年11月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

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5〕4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主要内容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科君达视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杨俊斌、

窦明、李汉兵、周伊凡、苗小冬、雷秀军、王鑫春：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煌钢构）、合肥中科君达视界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视界）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案，已由我局调查

完毕，我局依法拟作出行政处罚。现将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

理由、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明，富煌钢构拟收购中科视界股权情况及涉嫌存在的违法事实如下：

一、富煌钢构拟收购中科视界股权情况

2024年12月6日，富煌钢构披露了《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

行股份等方式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2024年12月20日，富煌钢构披露了《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2025年5月27日，富煌钢构披露了《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

告书（草案）》)。根据《报告书（草案）》,富煌钢构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向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煌建设）、孟君、吕盼粮、

苗小冬等17名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中科视界100%股权。

2025年6月20日，富煌钢构披露了《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终止此次交易

事项。

二、富煌钢构、中科视界涉嫌信息披露违法情况

2025年5月27日，富煌钢构披露的《报告书（草案）》包括重组对象中科视

界主要财务数据、关联交易以及标的资产权属状况情况。本次富煌钢构发行股份

购买中科视界股权，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30

号，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情形，中科视界作为本次资

产重组标的，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有关各方”，以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信息

披露义务人”。

经查，《报告书（草案）》中有关中科视界主要财务数据、标的资产权属状

况存在虚假记载，以及关联交易存在重大遗漏。

（一）中科视界虚增2024年营业收入，导致《报告书（草案）》存在虚假记

载

1、中科视界于2024年12月确认与某物理研究所4笔合同（合同编号

JDXS-2024-368、369、415、416）收入17,610,619.46元。经查，对于上述合同，

中科视界在2024年未能全部履行发货义务，直至2025年3月完成发货、验收。

2、中科视界于2024年10月确认与上海某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收入

1,874,336.28元。经查，上述合同于2025年3月完成验收。

3、中科视界于2024年12月确认与新疆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业务收入

530,973.45元。经查，2024年度中科视界未将合同清单中的所有货物全部交付给



客户。

4、中科视界于2024年3月确认与某电工研究所业务收入2,380,353.98元。经

查，2023年12月7日，客户组织验收，中科视界完成安装调试并通过验收，且知

悉2023年设备已验收合格。

5、中科视界于2024年1月确认与某大学业务收入2,791,075.67元。经查，2023

年12月1日，客户组织验收，中科视界完成安装调试并通过验收，且知悉2023年

已交付全部设备且验收合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第十三条的规

定，上述业务不应在2024年确认相关营业收入，中科视界涉嫌虚增2024年营业收

入25,187,358.84元，占中科视界2024年营业收入11.36%，占富煌钢构2024年度营

业收入0.64%；虚增2024年利润总额8,980,264.14元，占中科视界2024年利润总额

62.82%，占富煌钢构2024年利润总额13.99%。《报告书（草案）》披露的中科

视界主要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

我局认为，富煌钢构、中科视界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

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对上述违法行为，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富煌钢构时任董

事长杨俊斌参与涉案重组事项，未勤勉尽责，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富煌钢构

时任董事、董事会秘书窦明，时任董事、财务总监李汉兵，参与涉案重组事项，

未勤勉尽责，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中科视界时任董事长周伊凡参与中科视界管

理工作，以及涉案重组事项，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中科视界时任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苗小冬，全面负责中科视界日常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参与涉案重组事项，

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中科视界时任副总经理雷秀军，全面管理营销体系工作，

知悉涉案部分合同履行情况，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中科视界时任财务总监王鑫

春，全面负责财务管理工作，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二）《报告书（草案）》未披露相关关联交易，存在重大遗漏

安徽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芜湖某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合肥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某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等6家公司为中科视界的经销商。中科视界主导上述6家公司主要业务，安

排在其拟好的相关业务合同上加盖公章，并进行有关银行转账、开具发票等活动。



综上，中科视界对上述6家经销商能够施加重大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36号——关联方披露》（财会〔2006〕3号）第三条的规定，中科视界与上述6

家公司构成关联方。2023年、2024年，上述6家公司累计与中科视界发生关联交

易金额分别为12,298,427.05元、7,047,710.77元。《报告书（草案）》未披露上述

关联交易，存在重大遗漏。

我局认为，富煌钢构、中科视界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

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对上述违法行为，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富煌钢构时任董

事长杨俊斌参与涉案重组事项，未勤勉尽责，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富煌钢构

时任董事、董事会秘书窦明，时任董事、财务总监李汉兵，参与涉案重组事项，

未勤勉尽责，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中科视界时任董事长周伊凡参与中科视界管

理工作，以及涉案重组事项，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中科视界时任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苗小冬，全面负责中科视界日常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参与涉案重组事项，

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中科视界时任副总经理雷秀军，知悉上述情况，系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中科视界时任财务总监王鑫春，全面负责财务管理工作，系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三）《报告书（草案）》披露的标的股权持股情况存在虚假记载

《报告书（草案）》披露苗小冬持有中科视界2%股份。经查，总经理苗小

冬为实现中科视界对经营团队的股权激励安排，提出股权激励名单，实施股权代

持行为。上述2%股权中，苗小冬实际持有20.7321万股，剩余89万股为苗小冬代

中科视界部分业务骨干及相关人员持有。《报告书（草案）》未披露上述股权代

持情况，关于标的资产权属状况的披露存在虚假记载。

我局认为，富煌钢构、中科视界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

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

对上述违法行为，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富煌钢构时任董

事长杨俊斌参与涉案重组事项，未勤勉尽责，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富煌钢构

时任董事、董事会秘书窦明，时任董事、财务总监李汉兵，知悉股权代持事项，

未勤勉尽责，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中科视界时任董事长周伊凡参与中科视界管

理工作，以及涉案重组事项，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中科视界时任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苗小冬，实施股权代持事项，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上述违法事实，有富煌钢构相关公告、中科视界财务资料、相关人员询问笔

录、银行流水、相关合同、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拟决定：

一、对合肥中科君达视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700万元罚款；

二、对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600万元罚款；

三、对杨俊斌给予警告，并处以380万元罚款；

四、对周伊凡、苗小冬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50万元罚款；

五、对窦明、李汉兵、雷秀军、王鑫春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200万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相关规定，就我局拟对你们实

施的行政处罚，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并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

和证据，经我局复核成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

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第五节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本次行政处罚

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就本次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深刻反思，

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内部治理的规范性，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和水平，提高信

息披露质量，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



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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